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回答本报记者提问：

反腐败国家立法正在系统推进
本报记者 王亦君

3月9日下午， 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
有关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问题时，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主任王爱立

表示， 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个综合的系统工
程，不仅仅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还包括行
政监察法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加
强重点领域立法中，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反腐
败国家立法，研究修改行政监察法。

王爱立表示，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完善
我国的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贪污贿
赂犯罪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

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 落实这一要
求， 对刑法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文进行
了完善， 修改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
刑标准， 不再单纯以具体的数额作为定罪
量刑标准， 而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合作
为定罪量刑标准， 完善了行贿罪的财产刑
规定。 对行贿罪的处理也作了进一步的从

严限定， 目的是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
度。 三是增加规定了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
影响力来谋取不正当利益， 而向其亲属或
关系密切的人员来行贿的犯罪。 四是增加
了一些禁止从业性的规定， 从而达到预防
犯罪的目的。 增加了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
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

的犯罪， 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从事相
关的行业。

王爱立说， 这些修改一方面使刑法关
于惩治贪污罪、 受贿罪的规定能够在司法
实践中做到罪刑相适应， 同时也进一步加
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同时，对切断
受贿犯罪的链条也进行了完善。

河北省环保厅厅长：

宁可伤筋动骨也要环境脱胎换骨
本报记者 雷 宇 邢 婷

3月9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
保厅厅长陈国鹰在回答记者关于空气污染

治理的提问时表示，“河北宁可伤筋动骨，

也要环境脱胎换骨”。
陈国鹰介绍， 河北空气治理任务重、难

度大，在环保部公布的空气质量74个最差城
市中，河北每月有4~7个，占了总数的15%，而
其他省份只是省会、副省级城市列在其中。

他介绍，河北省借鉴国家的做法，建设
大气监测站，设立后10名排序榜，给县区增
加了压力，极大促进了全省联合治理、联防
联控。全省大幅缩减钢铁、水泥、平板玻璃产
能，淘汰黄标车78.2万辆，关闭141个矿山。

经过治理，2014年河北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152天，较前年增加23天。日平均最大
浓度值也由443微克每立方米降低到337微
克每立方米。目前，河北正进一步加大查处
力度。仅2015年前两个月，河北省环保部门
共受理2588件环境信访事项； 抓获环境犯
罪嫌疑人285人，查处环境违法治安案件343
件，处理环境违法人员423人；查处公开了15
家污水排放超标企业， 对不按要求整改的
单位启动了按日计罚。“对破坏环境行为决
不能手软、决不搞‘下不为例’。”陈国鹰说。

基层人大代表：

应更注重基层执法检查
本报记者 周 凯 刘世昕

“有些基层地方，领导去执法检查，老
百姓不敢提意见。因为领导不常在这里，还
是基层干部整天跟我们在一起， 大领导走
了，老百姓怕会被穿小鞋。”3月9日上午，全
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时， 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周振波再
次“为民代言”。他建议《行政诉讼法》执法
应更注重基层执法检查， 尤其是在偏远的
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

2004年， 老家在河北广平县潘寨村的
周振波来到上海德力西集团打工， 从学徒
工开始，后成为车间主任，在2008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农民工 ，2009年获准落户上海 ，
2013年初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周振波作为全
国人大代表列席，并发表意见。他说，《行政
诉讼法》的修改非常不容易，希望这部法律
修改完成、颁布实施以后，使行政机关和行
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而不是等着

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犯法了，
让老百姓去告他们。”

周振波介绍，他在民营企业工作，接触
着20个省的农民工， 对偏远的山村多有了
解，“讲的都是真心话”。

“基层代表本来就少，基层人民的真实
心声要反映上来， 这也是我作为代表的应
尽义务。”他建议，《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
以后，各级人大、尤其是基层人大，对基层
的政府依法行政方面监督力度要加大。同
时，基层的人大对基层的法院、检察院也要
在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规范司法行为等方
面加大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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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揭“家丑”属寻常
王钟的

两会分组讨论阶段， 参会的代表委
员难免以本省、本地举例。自己家乡、工
作地方的“家丑”，代表委员该不该涉及？
他们给出的一致回答是：要说，而且要彻
彻底底地说。比如，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
在代表团开放日里， 谈到了好几起省内
腐败案例；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也介绍，
省内海洋、渔业、国土、卫生系统等都出
现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 临沂市长张术
平主动谈起被环保部约谈一事， 强调要
做好工业污染治理。

“越是自己主管或熟悉的领域，越是
要坦诚面对， 如此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代
表的作用。”有媒体评论说，人大代表的
眼里就不应该有“家丑”。全国人大代表
和全国政协委员，他们的身份关键在“全
国”二字。在召开全国两会的时候，替家
乡护短， 不仅没有必要， 而且还显得失
职。相反，拿出家里的负面例子来讨论，
自己更具有发言权， 也能够以此说明全
国性的问题。

在两会期间，特别关心本省、本领域
的发展，说的都是跟自己工作相关的事，
也丝毫不奇怪。以复杂的国情而言，那么
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够把自己所了
解的那部分国情说明白，就不错了。如果
是某领域的专家、某项业务的主官，更了
解相关业务的情况； 如果是某地的主要
领导，那当然了解本地情形多一些。既然
如此，在说自家事时，就更加不能有所保
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句老话放在
如今依然适用。

在讨论家丑的过程中， 有些代表委
员可能自己还兼具官员身份， 这就需要
自我批评的气魄。既然来到了两会会场，
第一身份就是代表委员， 把代表委员该
做的监督职责做好，是份内事。

用好监督权，一是有能力提出问题，
二是敢于把问题公开说出来， 其中可能
有自身利益纠葛， 可能还会让相关人士
感到刺耳， 这也考验着代表的素质与智
慧。

来自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唐林说，
监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主被动关系行

为，其实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沟通互动
方式 。两会间的自揭家丑现象 ，也可以
被理解为是一种沟通方式。首先它是人
大代表团、政协界别内部的沟通 ，相关
代表委员有机会对同一个问题展开讨

论或形成共识。其次它也可以促成全国
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广泛沟通，可以避免
问题演化为一个地区、 一个领域的内部
毒瘤。

“现在一查就是一帮， 一动它就塌
方。”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这么说本省的
“塌方式”腐败。腐败之所以能够构成塌
方，显然是一步一步聚集而成的，再追问
一下， 也就是在这个较长期积聚的过程
中，缺乏有力的监督造成的。腐败源于内
部，天然地具有封闭性，无疑需要有自揭
家丑的人站出来。 很多其他领域的问题
也一样，提前揭露，问题才不会像滚雪球
一样越滚越大。

两会期间， 自揭家丑应该是一种寻
常的声音。 我们期待每一个代表都扮演
好自己的监督角色。

两会札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

不管喜不喜欢，邻国搬不了家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 习 生 翟 濯

这几天，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正以全
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全国两会。其间他
被频频问及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
游客去日本疯狂抢购马桶盖。

这并不难回答，不管是对这一现象背后
中国企业应苦练内功的思考，还是对民众自
发行为的不作评论，他都拿捏得有分寸。

对这位已逾花甲之年的外交官而言，
紧锣密鼓连续十多天的全国政协会议并不

轻松， 但压力还是比不上在日本处理一些
重大外交问题。后者有时会令他睡不着觉，

“即使睡着，神经也得绷着”。
他所在的对外友好界别小组讨论结束

后，程永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再
次提及今年他出席一次新年会时说的那句

话，“2015年是中日关系能否稳定改善的关
键年”。他告诉记者，“关键之年希望日本真
正反省过去的错误，坚持和平发展。”

2010年2月，程永华接替崔天凯履新中
国驻日本大使。五年过去，有人形容程永华
的五年“像坐了过山车”。

此前一年，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
问日本， 日本政府打破惯例批准了中方领
导人与日本明仁天皇会晤， 这一罕见举动
被不少中日媒体解读为日本政府希望从中

日关系的好转中获益。
然而，五年多过去，中日关系又降至冰

点。程永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前，中日
之间处在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时期。

他说，这中间有多个事件前前后后发
生 ，也有多个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 。既包
括历史问题 ，也包括领土争端，还包括军
事安全上缺乏相互信任，以及两国民众对
对方国家的友好感情下降的问题。

2013年年底，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再
次执政一周年之际，再次参拜靖国神社。

得知消息后， 程永华立刻跟日方进行
了严正交涉和抗议。这个决定做得很快，他

告诉记者，“不需要（外交部）批示，立马找
人就去日本外务省进行了抗议。”

他回忆当时所用的一句话，叫“触碰了
中日关系的一根红线”。

2015年，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程永华
看来， 也是中日关系能否实现稳定改善非
常关键的一年。

他援引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一
句表述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
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
人民深受其害。”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这场战争的性质，
我跟日本人讲，你是不是在70周年的时候，
能够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真正反省过去错
误，坚持和平发展？”程永华说，这也是日本
民众所希望的， 不少日本民众也深受战争
之害。根据他的接触，当前不少日本民众仍
爱好和平，不希望战争的发生。

不过，“中国游客飘洋过海到日本去买
马桶盖”让程永华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
情。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发布的统计
数据，去年赴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比前
一年增加了83%，使中国大陆成为仅次于台
湾和韩国的日本第三大旅游客源地。

然而，日本来华旅游的人数连年下降。
2013年， 日本来华游客为287.8万人次，同

比下降18.2%，而2012年日本出境游整体增
长8.2%， 但在主要国家中， 中国是唯一例
外，减少了3.8%。

程永华认为， 这一现象的背后除了日
本人对中国雾霾、食品安全的担忧外，不乏
政治因素的影响。

他介绍，两国关系的困局，不仅让中日
双方互不信任， 也让两国的国民感情跌入
低谷。 日本外务省官员就说， 上世纪80年
代，70%以上的日本国民对中国有亲近感，
现在只有20%左右的日本人喜欢中国。

“一问中国人，很多不喜欢日本，日本
那边也一样， 出现了这种民意上的对立。”
程永华说，但另一方面，两国的民众又都清
醒地认识到彼此关系的重要性。毕竟， 不
管喜欢还是不喜欢， 邻国是不能搬家的，
有调查显示， 70%多的人认为中日关系很
重要， 应该改善。

“我们是有大构想的， 就是如何在外
交领域为中国梦的实现 ，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去发挥作用 。” 谈及中国对外的态
度 ， 程永华说 ， “我认为不存在我们在
外交上说大话 ， 不行动的现象 。 如果把
外交上的原则比作一条线 ， 我们只是坚
持这样一条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 根据这个政策我们对国际上的一些事
情发声。”

立法解释空间越大
权力寻租可能越多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因为两个部门法规之间无法衔接， 全
国政协委员周玉梅不得不和其中一方交涉

多年， 最终换来的， 是对方一句冷冰冰的
“我们这是在执行法律”。

3月9日， 在科技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发
言时， 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这位副所长讲
起了科技界常见的一种尴尬现象。

多年前， 发改委、 财政部出台过一个
红头文件， 要求国家投入的科研仪器设施
与兄弟单位共享。 承担这些项目的多是科
研院所和高校等事业单位， 做的又是国家
重大专项， 因此在采购设备时， 他们可以
享受海关进口的免税政策。

但仪器设备在共享环节卡壳了。 根据
海关税法 ， 免税的仪器设备不能挪作他
用。 这意味着， 甲单位的科研仪器供乙单
位的科研人员使用， 基本就构成了 “挪作
他用”。

“就这样撞上了枪口 。” 周玉梅说 ，
可她十分不解， 因为海关税法并无明确规
定何为 “他用”。 对方给周玉梅的解释是，
甲单位购买的是一台显微镜， 登记用途时
写的是研究杯子， 在共享给乙课题组时，
乙用来它来研究毛巾， 就叫挪作他用。

听到这个例子后， 不少在场的政协委
员捧腹大笑 。 全国政协委员 、 核工业北
京地质研究院院长李子颖拿起手中立法

法修正案 （草案 ） 的议案 ， 指着第27页
的第六条说， 修改后的立法法要求 ， 法
律规范应当明确 、 具体 ， 具有针对性和
可执行性。

“早就该这样了 ， 法条也要讲究量
化， 能量化的就量化。” 他说。

在新加坡一家饭店， 李子颖看到过一
条醒目的标语， 上面写着饭菜剩下50克和
应罚的钱数， 以及超过500克和应罚的钱
数， “超过了这个数， 对不起， 你就要掏
钱。”

但在国内， 李子颖常常看到的是 “请
勿浪费， 浪费可耻”， “只给你一个原则
性的说法， 在真正执行过程中， 又是花样
百出”。

全国政协委员、 中核集团核动力院院
长罗琦举了个例子， 我国高速公路交通管
理办法规定， 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 应
当按出口预告标志进入与出口相接的车

道， 减速行驶。 但并无规定应减速到什么
程度， 这就给了地方乃至一些高速公路的
管理部门 “钻空子” 的机会。

他发现， 在他所去的一些城市， 有的
地方在出口处摆上一个限速40公里的牌
子， 有的则摆上限速50公里的， 在这些出
口处往往会潜伏着一些以吃罚款为生的

人， “一旦发现你超速50%， 就扣12分 ，
之后就只能重新考取驾照。 这时候， 他们
给你准备好了重新考照的相关产业， 迅速
帮你拿到驾照。”

“就像为什么我们总是呼吁税收法
定， 不能因为政府今年财政赤字想多收点
税就多收一点， 这也是修正立法法带来的
启示， 立法解释空间越大， 权力寻租可能
越多。” 周玉梅说。

换言之 ， “越细化的法律越管用 ”，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所长何力所描述的， “法律跟法规
比， 不如法规有效， 法规跟条例比， 不如
条例有效， 真正执行起来， 最有效的是精
神。”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大副校长潘建
伟院士对此颇有感触， 他今年还专门带来
了一份 “杜绝人行横道上人车争抢不避让
的现象” 的提案。

这种事情， 在这位科学家看来， 有法

律立法时留下的诸多 “隐患”。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 ，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 ， 应当减速行
驶 ；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 应当停
车让行 。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
路时 ， 遇行人横过道路， 应当避让。

但在现实生活中 ， 潘建伟常常看到
的是 “机动车不避让 ， 甚至和行人争抢
人行横道”。 “这个法律写的是 ‘应当’，
那就非常模糊 ， 比如在十字路口 ， 行人
的绿灯亮了 ， 可以直行 ， 但右转弯的车
辆仍可以通行 ， 于是很多时候就绕了过
去， 几乎没有遇到避让的。” 他说。

后来 ， 潘建伟发现 ， 我国还有一个
名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 这个实
施条例的第三十八条规定： 红灯亮时， 右
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 行人
通行的情况下， 可以通行。

“‘不妨碍’？这就更模糊了，什么叫不
妨碍，我走的时候，他可以从后面开过去，
我往后退避让车辆呢，他也可以开过去。”

“归根到底， 一些法在立法时就没有
说清楚， 不可执行。” 全国人大代表、 浙
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说。

潘建伟认为， “干脆不要 ‘应当不应
当’， 直接是 ‘必须’， 这样才具有可执行
性” 。

在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潘建伟看
到，第一章总则里面加入了“提高立法质
量 ”，他期待 “法律真正讲清楚的时候 ”，
这样法律的笼子也才真正有用。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3月6日， 全国政协对外友好界别小组会结束后， 程永华接受中外记者采访。

声 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负责人：

限行限购
须于法有据

本报记者 王亦君

针对立法法修改后， 地方政府的
限行 、 限购是否违法 ， 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3
月9日下午表示，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

为都要于法有据， 任何部门都不能法
外设权。

郑淑娜表示 ， 立法法修 正案
（草案） 中对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
章权限进行了规范 ， 规定了制定地
方政府规章没有法律 、 行政法规 、
地方性法规依据 ， 不得设定减损公
民 、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
其义务的规范。

立法法修改通过以后， 政府对一
些涉及公民权利的决定比如限行、 限
购是不是就不合法了， 需要看这个行
为是否有法律法规依据。

如果由于一级政府行政管理的特

殊需要， 要采取一些行政措施，但又来
不及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没有法律法规
依据的情况下，怎么办？郑淑娜表示，立
法法修正案开了一个小口子，对地方政
府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件尚不成熟的

情况下，可以先制定政府规章，满两年
后必须要提交本级人大制定地方性法

规，如果不提交，这个行为就没有法律
效力了。 开这个口子 ， 是考虑到地
方政府管理的复杂性和紧急性事项的

处理需要。

面 孔

上图： 3月9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
举行记者会， 邀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
就 “商事制度改革”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下图： 3月9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
举行记者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阚珂、 郑淑娜， 行政法室主任袁杰、 刑法室主任
王爱立、 国家法室主任武增就 “立法法修改与立法
工作”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聚 焦


